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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审改办函〔2018〕3号

关于贯彻落实《云南省人民政府取消和保留证明材料清单的决定》有关事项的紧急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审改办，市直各有关部门：

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保留证明材料清单的决定》（云政发〔2018〕23号）（以下简称《决定》）和《云南省人民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办公室关于贯彻落实<云南省人民政府取消和保留证明材料清单的决定>有关事项的通知》（云审改办函〔2018〕17号）要求，现就贯彻落实《决定》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各级各部门要严格执行《决定》要求，凡取消和未纳入证明材料清单管理的证明，各级办事部门一律不得向当事人索要。今后，将以《决定》发布的保留证明材料清单为基数，确保证明材料一律只减不增。

2、 《决定》公布《基本证照凭证清单》共50项。凡基本证照可直接获取、查询到的信息，政府部门不再开具和索要其他证明材料来证实。凡申请人能够通过《基本证照凭证清单》所列基本证照凭证及有关部门依照法律法规颁发的执照、证书、证卡等有效证件证实的信息，办事部门不得再要求当事人额外提供证明。对列入《基本证照凭证清单》的基本证照凭证事项，政府部门必须承担向当事人开具证明义务，并且不再收取费用。

3、 全省保留的证明材料清单已在云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云南机构编制网向社会公布，各级各部门要尽快将本级政府门户网站、部门门户网站与云南机构编制网公布的全省保留证明材料清单建立链接向社会公布，链接地址为：http://qingdan.ynbb.gov.cn/zm/。各级政务大厅也要尽快将本级政务大厅网站与全省保留证明材料清单建立链接，并在政务大厅公示栏等醒目位置公布保留证明材料清单。请市直各部门、各县区填写《证明材料清单链接及公布情况统计表》（附件1），于6月21日下午17:00前通过邮箱报市政府审改办。联系人：李家灿；联系方式：2016451；电子邮箱：yxssgb@126.com。
4、 《决定》公布的保留证明材料清单实行动态管理，原则上只减不增。确因法律法规立改废释调整证明材料清单的，报市政府审改办汇总与省政府审改办进行沟通，达成一致意见后提请同级政府审议。

5、 各级各部门要创新工作方式，改进工作方法，加大部门信息共享，强化事中事后监管，进一步加大精简证明材料力度。

附件: 1.证明材料清单链接及公布情况统计表。

         2.《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保留证明材料清单的决定》（云政发〔2018〕2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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